申　请　说　明

1、住本市五城区（含高新区）有正住户口，家庭收入3.8万元/年以下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6平方米以下或无房户，家庭成员中未购买或未租赁政策性住房（房改房、解困房、安居房、经济适用住房、政策性拆迁安置房）者方可申请。

2、家庭人口按户籍部门核发的户口簿上登记人口和常住情况计算。同在一处居住的一家人有两本以上户口簿，只按一户计算。

3、“家庭年收入”是指家庭成员一年中的总收入，金额按“元”计算。

4、所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按有关政策执行。

5、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须携带居住证明、个人身份证及家庭成员户口簿。

6、申请人本人持要求的证明资料，到居住地所在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登记并领取申请表，个人按家庭实际情况填写申请表，①有单位的由单位对其家庭收入、家庭成员、住房状况、进行初审并签章；②无单位的由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，并签章；③通过初审的，由单位和街道办事处负责在申请人居住地进行公示，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签署公示反馈意见；④符合条件者，凭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开具的《成都市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认定通知单》，与开发建设单位签定购房合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

